
1 
 

附件3 

《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场辐射环境监测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2019年，生态环境部委托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低、中水平放射

性废物近地表处置场环境辐射监测的一般要求》（GB/T15950-1995）的修订工作。

2019年 5月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标准编制修订组（以下简称编制组），

专业涵盖辐射监测、废物管理、水文地质等，并开展了调研和讨论工作。2019

年 12月，完成了标准修订的初稿并进行了编制组内部讨论。2020 年 3月，编制

组邀请业内专家对本标准的初稿进行了评审，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

稿。 

二、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分析 

核设施运行和退役活动都会产生放射性废物。放射性废物必须根据分类进行

相应的处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要求“放射性废物处置场所的建设应

当与核能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目前我国除了已经建成近地表处置设施外，正按

照区域处置的原则筹备建设新的近地表处置设施。 

辐射环境监测是判断处置设施运行状况和对辐射环境影响的重要措施，因

此，应及时制定和修编相应的国家标准，保障辐射环境监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

正当性。1995 年发布的《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场环境辐射监测的

一般要求》（GB/T15950-1995）规定了近地表处置场不同阶段辐射环境监测的目

标、内容和要求，但部分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对辐射环境监测的要求，应

进行修正和更新。 

通过对 GB/T15950-1995 的修订，可加强我国对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安全

监管，使我国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场的辐射环境监测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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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处置场周围辐射环境安全提供依据。因此，修编本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修编原则和技术路线 

（一）修编原则 

1.充分参考和借鉴原标准，以 GB/T15950-1995(以下简称原标准）为基础，

编 制 标 准 《 放 射 性 固 体 废 物 近 地 表 处 置 场 辐 射 环 境 监 测 要 求 》

（GB/T15950-XXXX，以下简称本标准），为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场辐射

环境监测提供依据。原标准规定了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场不同阶段

辐射环境监测的目标、内容和要求，适用于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场

的常规辐射环境监测，本标准依据原标准进行修改。 

2.在尊重原标准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最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

原标准中的规定进行梳理，删除已过时或不适用的部分，补充完善相关内容，以

提高新标准的实用性。标准修订过程中坚持以提高实用性为出发点，对原标准的

内容进行了梳理完善，删除了不适用的内容，增加新的监测内容，以满足放射性

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场的辐射环境监测要求。 

(二)技术路线 

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为： 

1.查阅国内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 

2.组织内部立项讨论会，确定原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比相关标准与现行

标准的具体内容，确定修订的内容； 

3.参照有关基本标准和现有设施实际运行情况，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和

编制说明初稿，并召开专家咨询会，根据专家意见，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

制说明，并提交给标准编制主管部门； 

4.向生态环境系统相关机构、科研院所、处置设施营运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 

5.汇总回复意见，对征求意见稿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和编制说明，并提交标准编制主管部门； 

6.标准编制主管部门召开标委会标准审议会，对送审稿进行技术和格式审

查； 

7.按照送审稿审议会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初稿，并再

次提交标委会审查，在审查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报批稿和编制说明，经文字审查



3 
 

和行政审查合格后发布。 

四、专家咨询情况 

2020 年 3 月，课题组邀请业内专家对本标准的初稿进行了评审，收到专家

主要意见如下： 

1. 将“环境辐射监测”修改为“辐射环境监测”； 

2. 前言中，引用法律次序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 术语 3.1 和 3.2 合并，定义“近地表处置场”； 

4. 术语 3.3 修改为：系指这样一种水平，在辐射防护实践中，当某物理量

（如剂量当量、摄入量、单位面积的污染水平等）测量值高于此水平时，值得进

一步调查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 

5. 增加土壤采样标准：EJ428 ； 

6. 5.1 节建议改为收集可能对场址 5km 范围内造成影响的核设施运行资料； 

7. 5.2.5 表 1 中累积剂量布点及其他要求中建议增加“优先选取下风向、居

民点、环境敏感点等点位，并能够覆盖不同方位和距离”； 

8. 6.4 节“当常规总 α、总 β、γ 谱测量分析结果异常时”建议修改为“当

常规总 α、总 β 分析结果异常时”； 

9. 8.2.2 节“与运行前放射性本底调查的数据进行比较”修改为“与运行前

放射性本底调查的数据和对照点数据进行比较”； 

10. 9.5 前这些步骤包括”建议修改为“这些步骤至少应包括”； 

11. 4.5 节增加“应考虑处置场的放射性固体废物的源项情况和处置场的辐射

安全防护情况”； 

12. 5.1 节“其他核设施”改为“其他辐射源”； 

13. 5.2.5 节地表水、地下水的监测频次可为“枯水期、丰水期各一次”； 

14. 增加 5.2.5.4 节，“如处置废物源项中含有超铀核素，应在地下水中开展

测量”。 

课题组依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最终形

成本次征求意见稿，于 2020 年 4 月报送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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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修订情况 

将标准名称改为《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场辐射环境监测要求》，并对

近地表处置重新进行定义。此外，还增加了“前言、监测范围、监测大纲制定原

则、被动监护期的监测”等内容。 

“前言”内容为新增，对本标准的修订进行了简单的说明。本标准分为九章，

即“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运行前阶段”、“运行

阶段”、“关闭后阶段”、“数据处理与监测报告”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章节

编排主要依据原标准，并增加“数据处理与监测报告”章节。 

（一） 范围 

删除了原标准“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描述，改为“放射性固体废物”；原

标准规定“岩洞处置场也应参照使用”，本标准修改为“不适用于岩洞型处置场的

辐射环境监测”。 

（二）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增加和修订了引用的文件，包括《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监测和检查》

（HAD401/09）、《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近地表处置安全规定》（GB9132）、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规定》（GB 11215）、《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

（GB 12379）、《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环

境核辐射监测中土壤样品采集与制备的一般规定》（EJ 428）、《环境辐射监测

中生物采样的基本规定》（EJ 527）、《低、中水平放射性废物近地表处置设施

的选址》（HJ/T 2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等。 

（三） 术语和定义 

修订了原标准中关于“近地表处置”和“处置场”的定义，并增加了“调查水平”

和“记录水平”的定义。 

（四） 总则 

4.1 节，采用 GB18871 替换了原标准 GB8703。 

4.2 节，补充描述了运行前阶段、运行阶段和关闭后阶段的定义。 

4.3 节，将运行前阶段的辐射环境监测目标中获得“辐射环境本底水平及其变

化规律”改为“辐射环境本底水平”；修改运行阶段的监测目的为“持续获取处置场

周围辐射环境监测数据，掌握辐射环境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评价处置场运行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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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的辐射影响，评估公众受照剂量”；补充关闭后阶段监测的内容，将包容

设施的“效能”改为“性能”。 

4.4 节，新增小节，补充监测范围及重点监测对象等内容。 

4.5 节，将原标准中“上述三个阶段的监测都应遵照经批准的环境监测计划实

施”改为“处置场辐射环境监测的三个阶段均应制定相应的监测大纲”，并对监测

大纲进行了要求。 

（五） 运行前阶段 

5.1节，将原标准中5.1节“自然环境资料的观测和收集”和5.2节“社会环境

资料的收集”合并为一节，改为“应收集场址5km范围内辐射环境、气象、水文、

地质、地球化学和水化学、自然资源、人口及其分布，以及可能对场址5km范围

内造成影响的其他核设施运行情况、辐射源分布情况等资料，为制定监测大纲提

供依据” 。 

5.2.1 节，将原标准 5.3.1 节和 5.3.3 节合并一节，改为“应获取处置场运行前

最近连续两年的场址周围辐射环境本底水平，作为处置场运行期间和关闭后环境

影响评价的基础数据”。 

5.2.2 节，参照原标准 5.3.2 节，规定了辐射环境本底调查的调查内容。 

5.2.3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辐射环境本底调查的调查范围。 

5.2.4 节，新增小节，参考原标准 5.3.2.1 节、5.3.2.2 节和 5.3.2.3 节，补充了

环境辐射本底调查的布点原则。 

5.2.5 节，新增小节，描述了运行前辐射环境本底调查的监测方案，给出了

监测项目、监测频次和布点要求的参考表格。根据专家意见补充海洋介质监测。 

5.2.6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各类环境介质的采样方法。 

（六） 运行阶段 

6.1 节，新增小节，增加环境监测方案的要求。 

6.2 节，参考原标准 6.1.1 节和 6.1.2 节，规定环境监测方案的制定原则。 

6.3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运行阶段辐射环境监测的范围。 

6.4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采样和监测点布设的总体原则。 

6.5 节，参考原标准 6.2.2.2.3 节，补充了地下水监测井的数量要求，并增加

在上游设置 1 个对比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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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节，参考原标准 6.2.2.2.2 节。 

6.7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指示生物的采样要求。 

6.8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环境监测大纲的优化要求。 

6.9 节，新增小节，补充了关闭监测内容。 

6.10 节，参考了原标准 6.2.1 节“气象水文参数”，并补充关注水文地质、地

表运动、土壤侵蚀的情况，以评估场址环境安全性的有关表述。 

6.11 节，参考原标准 6.2.3 节“调查水平和报告水平”，删除调查水平是“按照

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或者化学物质指示剂的浓度是否超过相应本底

水平的标准偏差的三倍来规定的”的要求。将“报告水平”改为“记录水平”。 

（七） 关闭后阶段 

7.1 节，新增小节，增加主动监护期的监测内容。 

7.1.1 节，参考原标准 7.1 节“地下水”的内容，并补充了植物样品的监测要

求。 

7.1.2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辐射环境水平的监测内容。 

7.1.3 节，新增小节，增加了地表运动和土壤侵蚀等内容的监测和检查。 

7.2 节，新增小节，增加了被动监护期的监测内容。 

（八） 数据处理与监测报告 

8.1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数据处理的要求。 

8.2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监测报告的内容。 

（九）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9.1 节，参考原标准 8.1 节和 8.4 节的内容。 

9.2 节，新增小节，规定了承担单位的责任。 

9.3 节，新增小节，补充了对监测结果评估的质保要求。 

9.4 节，参考了原标准 8.2 节的内容，增加了采样、制样和测量的要求，不

确定性分析，与其它实验室的比对测量内容等要求 

9.5 节，参考了原标准 8.3 节的内容。 

 


